府谷县农业面源污染长效治理有机肥代替化肥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采购项目名称：府谷县农业面源污染长效治理有机肥代替化肥项目
二、采购项目预算、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
1、采购项目预算：1078500.00元
2、最高限价：1078500.00元
3、资金来源：县级资金89.1万元、自筹资金18.75万元
4、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三、项目实施时间、地点、工程概况、履行期限及方式
1、项目实施时间：2024年7月中旬
2、项目实施地点：府谷县
3、项目概况：府谷县农业面源污染长效治理有机肥代替化肥项目，本项目主要内容是在全县饮用水源地、沿黄高效种植区、瓜菜基地等示范种植区域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通过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措施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障碍因素消除或呈逐年减轻趋势土壤质地结构良好，适耕期长，土壤保水保肥。采购有机肥1500吨，水溶性肥料285袋。
4、供货期：签订合同后30日历天
四、采购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采购数量

	
	
	单位
	数量

	1
	有机肥
	吨
	1500 

	2
	水溶性肥料
	袋
	285



有机肥配置表
	序号
	项目
	设计值

	1
	有机质
	≥30%

	2
	总养分
	≥10.0%

	3
	水分
	≤30%

	4
	酸碱度
	5.5-8.5

	5
	限量标准
	参照NYT525-2021执行

	6
	配置：有年内近二个月的有效监测报告


水溶性肥料成分含量
	序号
	项目
	含量
	约等于

	1
	N+P2O5+K2O
	≥60%
	0.6

	2
	硝态氮
	≥5%
	0.05

	3
	B
	0.08%
	0.0008

	4
	锌
	0.08%
	0.0008

	5
	铁
	0.08%
	0.0008

	6
	B+ZN+Fe
	≥0.24%（粉剂）
	0.0024

	7
	参照NY/T1107-2020执行


五、履约验收标准和方法
1、预计履约验收时间：2024年9月上旬
2、履约验收主体及内容：府谷县农业面源污染长效治理有机肥代替化肥项目，确保货物按时到场且质量符合要求。
3、履约验收标准：按相关的国家标准、质量标准进行验收。
4、验收方式：由采购单位组织有关专业人员按相关的国家标准、质量标准进行验收。
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商；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项政府供货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七、付款方式：乙方将货物送达甲方指定仓库，经甲方验收后支付80%，剩余20%待县级有关部门验收后支付。
八、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地址、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采购单位：府谷县农业农村局
2.采购单位地址：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河滨路农业大楼
3.项目联系人：苏利平   联系电话：13720680104


九、合同模板：（仅供参考）
政 府 采 购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采购项目名称：府谷县农业面源污染长效治理有机肥代替化肥项目
采   购   人：府谷县农业农村局
供   应   商：                   
签  署  日 期： 年  月  日


                     第一部分  协议书
              （主要条款）
甲方（客户方）：                                                 
乙方（供货方）：   
甲乙双方本着相互信任，真诚合作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就乙方为甲方提供供货达成一致意见，特签订本合同。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府谷县农业面源污染长效治理有机肥代替化肥项目；
2. 项目地点： 府谷县农业农村局；
3. 项目规模： 1078500.00元；
4. 项目内容：采购有机肥1500吨，水溶性肥料285袋。
二、组成本合同的文件
1. 协议书；
2. 成交通知书、投标文件、招标文件、澄清、补充文件（或委托书）；
3. 相关服务建议书；
4. 附录，即：附表内相关范围和内容；
本合同签订后，双方依法签订的补充协议、备忘录也是本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三、签约金额
签约金额（大写）：        （¥：    元）。
合同总价即成交价，合同总价一次包死，不受市场价变化或实际工作量变化的影响，供应商（成交人）提供产品所发生的一切税（包括增值税）费等都已包含于合同价款中。供应商应在谈判报价表成交明完成本次采购所要求的货物、服务验收合格的所有费用，包括货物（产品）费、运杂费（含保险）、仓储保管费、产品辅材费、技术培训费、税费等其他一切相关费用。谈判报价表成交明本次货物、服务的所有单项价格和总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予接受，按无效投标处理。
四、付款方式：
  乙方将货物送达甲方指定仓库，经甲方验收后支付80%，剩余20%待县级有关部门验收后支付。
五、交货安装期
交货安装期：签订合同后30日历天。
六、双方承诺
1. 供应商向采购人承诺，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相关服务。
2. 采购人向供应商承诺，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服务款项。
七、内容及要求：
即交付的货物、服务内容、数量与投标文件、招标文件等所指明的，或者与本合同所指明的货物、服务内容相一致。（附清单）
八、项目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九、技术支持：
提供全年7×24小时的技术咨询服务。
十、质量保证：
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必须保证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并完全符合强制性的国家技术质量规范和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性能和技术规范等要求，保证货物经正常安装、正常运转和保养，在其使用寿命期内须具有符合质量要求和产品说明书的性能。质量可靠，进货渠道正常，配置合理齐全，应全面满足竞争性谈判文件的要求，竞争性谈判文件未明确要求的内容，采购人须按采购人的补充要求为准。根据甲方按检验标准自己检验结果或委托有资质的相关质检机构的检验结果，发现货物的数量、质量、规格与合同不符；或者在质量保证期内，证实货物存在缺陷，包括潜在的缺陷或 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甲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同志乙方。乙方在收到通知后  5 天内没有弥补缺陷，甲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由此引发的风险和费用将由乙方承担。
十一、验收:
由采购人和供应商共同对项目整体进行验收。其内容包括确认货物的产地、规格、型号和数量，对其货物技术指标、性能参数以及工程质量是否达到现行国家有关验收规范“合格”标准进行逐项检查。
1.所验货物的指标、性能参数通过验收达不到谈判文件要求和谈判响应文件承诺的，或在使用中发现采购人不能容忍的缺陷等，将视为货物验收不合格，供应商应无条件免费更换或退货。
2.若发现供应商有弄虚作假的，在投标阶段故意或随意夸大货物技术性能，供应商应无条件退货，并赔偿采购人相应的损失。
3.验收标准：按谈判文件、谈判响应文件及澄清函等技术指标进行验收。各项指标均应符合验收标准及要求。
4.验收合格后，填写验收单，双方签字生效。
5.验收依据：
合同文本；
谈判响应文件及澄清函、谈判文件；
国家和行业制定的相应的标准和规范。
d)货物验收清单（注明各部件的品名、数量、规格型号和原产地或生产厂家）。
十二、保密
双方须对工作中了解到的使用单位技术、机密等进行严格保密，不得向他人泄漏。
十三、知识产权
供应商应保证投标设备及服务不会出现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发法律或经济纠纷，否则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任何被供应商用于未经授权的商业目的行为所造成的违约或侵权责任由供应商承但。
十四、合同争议的解决：合同执行中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达不成一致时，可向采购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十五、在发生不可抗力情况下的应对措施和解决办法。
十六、合同一经签订，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对确需变更、调整或者中止、终止合同的，应按规定履行相应的手续。
十七、违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条款和本合同约定，成交供应商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发生违约，采购单位会同采购代理机构有权终止合同，依法向成交供应商进行经济索赔，并报请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关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采购单位违约的，应当赔偿给成交供应商造成的经济损失。
十八、其他（在合同中具体明确）
十九、合同订立
1. 订立时间：   年  月  日。
2. 订立地点：府谷县农业农村局。
3. 本合同一式 4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 1  份，监管部门备案壹份、采购代理机构存档壹份。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执行完毕自动失效。（合同的服务承诺则长期有效）。
采购人：府谷县农业农村局（盖章）      供应商：  
地址：                             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的代理人：（签字）                  的代理人：（签字）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电话：                             电话：     
